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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关于服务人才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卫健局、葛店经开区城乡融合发展局、临空经济区社会

事务局，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，企事业所属及民营医院：

为加大对鄂州人才的医疗健康服务力度，根据市委市政

府有关人才服务方面的政策，我委制定《关于服务人才的若

干措施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鄂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9 月 20 日



关于服务人才的若干措施

为打造“近悦远来”的人才生态，我市成立“鄂州人才

服务联盟”，为鄂州人才提供医疗等 10 项服务。根据上级要

求，为进一步提升全市人才医疗服务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落实体检优待。将市内有体检资质的优质医疗机构

纳入“鄂州人才服务联盟”，在为持有鄂州人才标识的人员

提供体检服务时，体检费用不得高于市场价的 85%。首批纳

入“鄂州人才服务联盟”的为市中心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华

容区人民医院、梁子湖区人民医院、鄂钢医院、鄂州二医院、

鄂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。

二、畅通绿色通道。各地卫健部门和各定点医疗机构开

展就医“绿色通道”畅通行动。高层次人才（指持有“楚才

卡”人才、“梧桐计划”高层次人才、“人才池计划”高水平

人才以及新鄂州人产业领军人才，下同）在我市定点医院就

医，享受“绿色通道”服务，需住院者可优先安排病房，由

导医全程陪同、优先就诊、优先拿药。在患“急、危、重”

症就医时免除 120 院前急救费用。

三、提供个性服务。对各地各单位组织人才赴市内定点

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，指导承检机构建立人才健康档案；

高层次人才每年享受市人才部门安排的定点医院免费健康

体检一次，并参照全市重点保健对象享受有关医疗待遇；在



政策规定范围内需在本市以外就医的，协助联系优质医疗资

源，办理转院等手续。

四、传授健康知识。根据各用人单位需求，协调相关医

疗专家赴重点用人单位开展保健讲座咨询活动。建立高层次

人才健康微信群，定期推送医疗健康知识。

各地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为人才提供最便

捷、最优惠、最贴心的医疗服务,让人才享有更高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满足感，更愿意留在鄂州、建设鄂州、奉献鄂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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